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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合法收入被拖欠后，
该如何依法维权？该案的办案检察
官 列 举 了 以 下 几 种 合 法 的 讨 薪
方式。

双方协商解决。劳动者可以联
合起来，选出协商代表，与用人单位
协商，并主动亮出证据，讲明政府和
法律对拖欠劳动者的合法收入的处
罚，给对方施加压力。

行政方法讨薪。劳动者可以直
接前往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
诉，当地劳动监察机构会依据《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依法对用人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并责令其支付拖欠的
工资。

调解方式讨薪。劳动者可以向
本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向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在乡镇、街道
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
织申请调解。但是要注意，调解机
构制作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强制
执行力，即使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
另一方也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想要调解协议有强制执行力需
经过司法程序确认才行。

劳动仲裁讨薪。劳动者可以直
接到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劳动仲
裁。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
决的，劳动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刑事诉讼讨薪。用人单位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符合刑法第276条规
定的，司法机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依法讨薪的方式和方法有很
多，至于采取哪种方式讨薪，当事人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维
权方式，切忌采取极端手段。”该案
办案检察官表示，农民工讨薪难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有关主管机
关加强监管，落实“无欠薪项目部”
制度，确保用工单位按时足额发放
工人工资。同时要加大处罚力度，
严惩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此外，广大务工人员也要提高法律
意识，依法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并注重保留上工凭证。如遇用
人单位拖欠工资，要依法寻求有关
部门的帮助，切记不要采取危害社
会治安的方法。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该咋办？

2015年，四川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装饰公司”）与徐某某
等24位农民工签订了一份关于“昆明
市盘龙区东三环白沙河附近某小区
某栋外墙涂料工程项目”的合同，在
该工程完工90%后，该装饰公司退出
了上述工程项目。经核算，装饰公司
应向徐某某等24位农民工支付剩余
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167320.32元。

无论是按合同规定还是常理，装
饰公司都应当在退出项目时将24位
农民工的剩余劳动报酬予以兑付，但
该装饰公司的直接负责人却拒绝履
行支付义务。

无奈之下，24位农民工到昆明市
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该
装饰公司进行了投诉。经昆明市盘
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核查后，责令装饰公司支
付徐某某等24位农名工剩余劳动报
酬，但该装饰公司及其负责人仍然拒
不支付。

直接讨薪，装饰公司负责人拒绝
支付；请求帮助，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责令无果。难道农民工辛辛苦苦挣
下的血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答案
是否定的。

拖欠24位农民工工资 企业拒绝履行支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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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指以转
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或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
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为。

该案的办案检察官表示，对于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3〕3号）”。其中第二条规定，以
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
具有隐匿财产、恶意清偿、虚构债务、
虚假破产、虚假倒闭或以其他方法转
移、处分财产的；逃跑、藏匿的；隐匿、

销毁或篡改账目、职工名册、工资支付
记录、考勤记录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
材料的；以其他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
酬等几种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

“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

此外，第三条规定，拒不支付1名劳
动者3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
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拒不支付十名
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
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只要存在其中
一种情形，就应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
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

第四条还规定，经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或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
以限期整改指令书等文书责令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后，在指定期限内仍
不支付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
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经政府有关
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但有证据证
明行为人有正当理由未知悉责令支付
或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除外。

“本案中，装饰公司有能力支付
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
大，且经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
支付而拒不支付，其犯了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该案办案检察官表示。

何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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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无果后，
24位农民工走上了法律维权讨薪的
道路，将装饰公司及其负责人一并告
上了法庭。

2016年1月2日，装饰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某某在四川省成都市西门进
站口被公安人员抓获。1月6日，其家
属便向徐某某等24位农民工支付了
全部剩余劳动报酬款项。

本案中，装饰公司及其负责人董
某 某 的 行 为 受 到 了 法 律 的 制 裁 。
2017年1月22日，昆明市公安局盘龙
分局将此案侦查终结后，以被告人董
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

至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

经盘龙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
查明，2015年2月3日，装饰公司与徐某
某签订关于“昆明市盘龙区东三环白
沙河附近某小区某栋外墙涂料工程
项目”的合同，该工程完成90%后，装
饰公司退出上述工程项目，经核算应
当向徐某某等24位农民工支付剩余
劳动报酬共计167320.32元。然而，装
饰公司直接责任人、被告人董某某拒
不履行支付义务，经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责令支付后，仍不履行支付义务。

盘龙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装饰公

司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数额较大，且经劳动保障监
察部门责令支付而拒不支付，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七十六条之一之规定，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明确、充分，应当以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追究装饰公司负责人的
刑事责任。

2017年8月3日，昆明市盘龙区人
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请盘龙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装饰公司
拒不支付24位农民工劳动报酬一案。

企业负责人被捕 其家属支付全部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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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支招

工资被拖欠这样来维权

“告别父母泪成双，背起行囊走四方。露宿风餐沙盖饭，披星戴月土铺床。”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事着比较脏

累的高强度工作，无论是夏日炎炎还是数九寒天，都会为了生活而选择坚持。然而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到了年底还不一定能顺

利装进自己的腰包，总有些农民工兄弟的工资会被拖欠。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到底该咋办，是采取非常规手段讨薪，还是走法律程序依法维权？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不管哪种方法，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拿回工钱。日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为大家讲述了一起一波三折的农民工讨薪案件，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农民工被欠薪后该如何讨薪，如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庭审中，公诉机关对装饰公司及
其负责人进行了指控，并针对指控出
示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在劳务
工程合同、结算材料、劳动保障监察
告知笔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限期整
改指令书、情况说明、承诺书、谅解
书、农民工代表的证言，以及被告人
董某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详实的证据
下，被告人董某某再也无话可言。

经法庭审理后，盘龙区人民法院
认为装饰公司及其负责人董某某的
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
十六条之一、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四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判处装饰公
司罚金5万元，并对董某某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1万元。法
院宣判后，董某某当庭表示认罪，不
上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不仅
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违
反社会主义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还可能引发众多群体
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相关部门加大了对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行为的打击处理力度。
2018年12月21日，云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公布了15件重
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其中11件因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移送公
安机关侦办，3件因拒不履行行政处
理、行政处罚决定已依法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1件法院已作出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判决。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云南加大
了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
布的力度，2018年，全省各级人社部门
已面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
案件130件。公布案件涉及的用人单
位和责任人，有关部门将计入诚信档
案，对失信单位和个人实行联合惩
戒，目的是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形
成高压震慑态势，彰显政府有关部门
打击和警示欠薪者的决心，通过社会
监督、信用惩戒，教育和警示用人单
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被告人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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